
 

※活動相關訊息可上「北市敬老卡好用 樂遊徵件活動」粉絲專頁查詢。 

北市敬老卡好用  樂遊徵件活動 
 

六、徵件表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請於 08月 31日完成報名資料繳納  (表一) 

報名者姓名  連絡電話  

身分證字號  

注意事項: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對本活動相關規定保有

調整及最終解釋權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狀況修

訂，並於本局處官方網站公告。 

報名主題 
☐ 藝文共學習(學習、共餐、藝文活動等相關活動) 

☐ 健康樂生活(運動健身、旅遊景點、爬山踏青等相關活動) 

請說明樂遊行程中，時間段、遊程(交通方式或場館所)、是否可使用敬老卡、用多少點數 

時間段 遊程(交通方式或場館所) 是否可使用敬老卡、扣點數 

上午 

8-12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下午 

13 點-17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晚上 

18 點-22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 ☐否 / ☐ 是，      點 

請黏貼「敬老卡正面影本」 

 



 

※活動相關訊息可上「北市敬老卡好用 樂遊徵件活動」粉絲專頁查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表 2) 

推薦行程說明(限 100字以內) 

 

 

七、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

 

 

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

 
  本同意書說明本主辦單位-臺北市社會局（以下簡稱本單位）將如何處理所蒐集到的

個人資料，請您於報名前務必詳細閱讀本聲明書之各項內容，始繼續進行後續相關步驟。 

 

一、 基本資料之蒐集、更新及行使權利 

1. 本單位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，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2. 為了保障您參與活動期間之相關權益，請於報名時提供您本人正確、最新及完整

的個人資料。 

3. 本單位因執行活動辦理業務，將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：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連

絡電話、出身年月日。  

二、 同意書之效力 

1. 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，即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，並同

意活動承辦人員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您個人相關資料。 

2. 本單位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。  

3.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，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，除非本同意書條

款有明確規定，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。 

 
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
 

 

☐我同意以上所述相關訊息 

 


